浙江外国语学院课程免修（免考）申请表
所属二级学院： ___________
	姓    名
	
	出生年月
	

	学    号
	
	班    级
	

	学习形式
	[1] 师范类本科生  [2] 专科生
[3] 艺术类本科学生  [4] 艺术类专科学生

	申请免修(免考)课程名称

(须填写课程（考试）名称全称)
	

	免修免考理   由
	

	二级学院审批意见
	　　　　　　二级学院分管院长签字：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0 　 年   　月  　 日

	教务处审批意见
	

	备   注
	


注：

1、符合免修条件的学员，需填写本表(一式两份)并和证书原件及证书原件复印件(一式两份)交所属分院，经学院同意后，报送教务处审批。

2、经教务处同意的免修（免考）材料一份留在教务处，一份返回学院存档。

浙江外国语学院教务处制
